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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

情况及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1、2022 年 4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投资

建设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的议案》，公司拟由合并报表范围控股子公司宁波普勤

时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普勤时代”）与合作方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动力

电池产业链项目，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已确定的投资总金额不超过 59.68 亿美元或

等值币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 

为保障上述印度尼西亚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项目进度及资

金需求，宁波普勤时代拟通过股东同比例向其增资筹集资金 256,666.67 万元人民

币，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邦普时

代”）持有其 60%股权，需增资 154,000.00 万元人民币；宁波力勤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力勤”）持有其 30%股权，需增资 77,000.00 万元人民币；公

司控股股东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瑞庭”）持有其 10%股权，需

增资 25,666.67 万元人民币。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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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瑞庭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邦普时代本次与厦门瑞庭共同向宁

波普勤时代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3、2023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曾毓群先生、李平先生已回避表

决，7 名非关联董事以 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同时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4、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及其他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2054341492Y 

成立时间 2012 年 10 月 15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 厦门市前埔中路 323 号莲前集团大厦 22 层 2-A6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曾毓群 

注册资本 9,090.9091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曾毓群持有其 55%股权、曾毓群 100%持股的香港瑞华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其 45%股权，实际控制人为曾毓群 

注：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迁址

到福建省厦门市导致公司名称发生变更。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成立，其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

状况良好，其中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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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30,908,749.63 

负债总额 21,513,421.30 

净资产 9,395,328.34 

营业收入 13,035,579.64 

净利润 1,785,719.23 

注：以上数据为经审计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3、关联关系：厦门瑞庭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毓群先生

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厦门瑞庭 100%股权并担任其执行董事，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厦门瑞庭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厦门瑞庭未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其他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宁波力勤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H8J343Y 

成立时间 2020 年 09 月 30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H0269 

法定代表人 蔡建勇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新能源有关贸易、投资业务等 

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宁波力勤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力勤资源，

证券代码：02245.HK）持有其 100%股权 

2、关联关系说明：宁波力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宁波力勤未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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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宁波普勤时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H8Q9P2W 

成立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五号办公楼 618 室 

法定代表人 李长东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镍资源开发及冶炼；新能源电池及电池材料的生产、销售；

电池回收；工业园区管理 

（二）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以上增资采用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邦普时代出资资金来

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8,616.79                    10,497.38  

负债总额                      2,677.52                     2,468.41  

净资产                      5,939.27                     8,028.97  

营业收入                           -                         339.71  

净利润                     -2,001.91                    -1,976.38  

注：2022 年 1-9 月为未经审计财务数据，2021 年为经审计财务数据。 

（四）宁波普勤时代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金额全部计入宁波普勤时代注册资本，各股东均以同等对价以现金

序号 企业名称 
增资前情况 增资后情况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6,000.00 60.00% 160,000.00 60.00% 

2 宁波力勤新能源有限公司 3,000.00 30.00% 80,000.00 30.00% 

3 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26,666.67 1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266,666.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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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同比例增资，交易定价公允。本次增资前后，宁波普勤时代股东持股比例不

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宁波邦普时代（甲方）、宁波力勤（乙方）及厦门瑞庭（丙方）已于2023年

1月29日签署了《宁波普勤时代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金额 

增资标的公司即宁波普勤时代此次共增资256,666.67万元人民币，增资后的

注册资本为266,666.67万元人民币。甲方增资154,000.00万元人民币，乙方增资

77,000.00万元人民币，丙方增资25,666.67万元人民币。 

（二）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 

各方应于收到宁波普勤时代发出的出资通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实缴出资，任

一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出资义务则视为放弃增资，且其他股东有权代替出资并

获得相应股权或各股东按实缴金额比例享有股东权益和权利。 

（三）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普勤时代投资建设印度尼西亚动力

电池产业链项目，有助于推动项目按期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锂电新能源产业

的战略布局，保障公司上游关键资源和原材料供应，降低公司生产成本，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本次增资标的宁波普勤时代全体股东均以同等对价同比例现金增资，本次增

资暨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后，

宁波普勤时代仍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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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至今，公司与关联方厦门瑞庭未发生任何交易。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普勤时代共同增资，主要基于其投

资建设的印度尼西亚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资金需求，各股东均以现金方式以同等

对价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时，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因此，同意本次增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宁波普勤时代系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

有利于推进其投资建设的印度尼西亚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各股东均以现金方式以同等对价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宁德时代的保荐机构，对本次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上述事项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各股东均以现金方式以同等对

价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2、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综上，保荐机构对宁德时代本次向控

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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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吕晓峰                  张  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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